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(一)

１、

說明：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 函（稿）
                  
地 址：106308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

東路一段162號
聯 絡 人：張宇
電 話：02-77491324
電子郵件：friend29@ntnu.edu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
 

發文字號：
師大研推
字第
1140023700
號
速別：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如說明四

​有關114年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「傑出研究獎」申請

一案，請申請人於114年8月4日(星期一)中午12時前完成

線上申請作業，並請系所於114年8月5日(星期二)中午12
時前線上確認並列印申請名冊1份，經主管核章後送至本

校研究發展處研究推動組，請查照轉知。

​

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下稱國科會）114年6月12
日科會綜字第1140039688號函辦理。

旨揭申請案採線上申辦方式，申請人應至國科會傑出研

究獎線上作業系統，依「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遴選作業要

點」及申請表單進行申請。

另依「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遴選作業要點」規定，申請人

除應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(不含已退

休、累獲該會傑出研究獎二次以上人員)外，並應分別符

合下列規定：

基礎研究類：研究成果以突破科學問題為主，並具備

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
研究成果具學術原創性或具重要學術價值。

裝

訂

線


              

以稿代簽
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一層決行
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依決行日發文
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檔　　號：
0114/4102.02/001
保存年限：
1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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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0023700 
       
第1頁，共2頁



２、

(二)

四、

研究成果具學理創新性，對學術發展有重大影響及

貢獻。

應用研究類：研究成果以解決實務問題為主，對經

濟、社會、民生福祉、環境永續、產業效益等具前瞻

科技創新，改善人類生活之知識與技術，具有重大貢

獻及有具體事實者。

旨揭獎項遴選作業要點、線上申請作業使用注意事項、

申請名冊及學術處司專屬申請表，請至本校研究發展處

首頁獎補助公告專區下載。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

副本：​

抄本：​

校長 吳正己
會辦單位：

承辦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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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電郵轉知本校113年彈
性薪資獲獎師長（不含
已獲傑出研究獎2次以上
人員）。

114/06/13 15:26:16

研 究 發 展 處
研 究 推 動 組

組 員
張宇

114/06/16 09:00:48

研 究 發 展 處
研 究 推 動 組

組 長
葉庭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